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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司法维度浅看法治浙江建设 

滕瑜群 

【摘 要】十八大以来，党的领导层就“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批示和讲话；十八届四中

全会更是高屋建瓴，从党和国家的高度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布局。这些与习总书记的法治思想密不可分。

而法治浙江建设是习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前期探索与实践，其内涵在不断得到丰富，其经验和成果经得起时

间的考验。浙江在司法领域的法治建设在需要树立法律权威的当下对其他省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法治；浙江；司法 

【中图分类号】D67          【文献标识码】A 

一、法治浙江的时代变迁 

法治浙江的实践过程，是一个从萌芽到确立再到不断深化的过程，其间凝聚了浙江历任领导和浙江人民的智慧与不懈努力，

其本质是建设法治中国在浙江的局部探索和具体实践。这个过程跨度间隔近二十年。 

（一）萌芽阶段 

1996 年，依法治省的理政目标在中共浙江省委九届七次全会上被提出，同年《关于实行依法治省的决议》出台，要求：加

快立法步伐，提高立法质量；严格依法办事，提高依法行政、司法的水平；强化监督机制，提高监督实效；深入开展法制宣传

教育。2000年《关于进一步推进依法治省工作的决定》出台，依法治省战略由此开启了新的篇章。 

2005 年，省委将“建设法治浙江”作为年度重点调研内容，时任领导深入全省各地的 40 多个乡村、社区、单位进行专题

考察调研，首次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深刻全面地研究“法治浙江”的建设工作。法治浙江的雏形由此开始形成。 

（二）确立阶段 

2006 年 4 月 26 日，在浙江省委第十一届十次会议上，《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被表决通过，随后省人大常委会

也顺势通过相关决议，提出了法治浙江建设的具体任务。自此，“法治浙江”代替“依法治省”成为浙江治理的新理念，成为浙

江各项事业发展的指导方针。 

此后的七年里，浙江践行着建设法治浙江的要求，并在实践中将其与平安浙江、生态浙江相联系，以浙江人民群众的根本

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取得了显著成效，各地各部

门的依法执政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三）深化阶段 

2014 年 10 月 23 日，《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重磅发布，根据这一文件的部署，浙江省委立足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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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省情，结合浙江实际，借鉴以往成果，出台了《关于全面深化法治浙江建设的决定》，在文件中明确提出了全面深化法治浙江

建设的总体要求，并部署了各项重点工作。浙江省委的《决定》清晰地展示了法治浙江的内容，丰富了法治浙江的内涵，为今

后浙江的全面法治建设做出了实质性的规划。 

二、司法领域的法治浙江建设 

法治浙江内涵丰富，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余杭实验、枫桥经验、民主法治村（社区）等基层

法治实践，为法治浙江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台州模式、客观性证据审查、阳光司法工程等司法领域的实践，让浙江司法文

明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一）“台州模式” 

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官员为父母，百姓为子民”的官本位思想根深蒂

固。从古至今，民告官都难。部门保护、地方干扰，让民告官案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行政诉讼之路可谓举步维艰。 

2002 年 6 月，台州中院举行基层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会议，会上明确提出：行政诉讼案件中的重大、复杂案件 ，一律移

交异地基层法院进行审判。这类案件由原告直接向中院提起诉讼，中院经过审查，符合立案条件的，受理该案件并明确由被告

所在地之外的一基层法院进行审判。7 月，一场行政诉讼领域的异地交叉管辖改革在台州中院悄无声息地开始进行。根据台州

中院的数据统计，2002 年 7 月至 2003 年 6 月期间，政府的败诉率骤然上升，这种上升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

异地交叉管辖无疑是最主要的因素。 

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异地交叉管辖模式引发了新的问题：因为就近指定管辖的法院相对比较固定，出现了两地法院的政

府互为“支持”的现象；同时有不少原告要求对那些非重大、非复杂的案件也进行异地审判；此外，异地管辖的案件数占一审

行政诉讼案件总数的比例并不高。面对新问题，台州中院迎难而上，继续破冰前进。2006 年 4 月，台州中院首次对行政案件

异地交叉管辖的具体事项正式发文，明确所有的行政诉讼案件都可以适用异地交叉管辖，同时原告享有是否要求进行异地管辖

的选择权。修改后的异地交叉管辖规定更为细致，更具实用性，也更加凸显对当事人权益的尊重。 

2006 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就起草行政案件管辖问题司法解释在台州召开专门的研讨会，“台州模式”为研究制定相关的司

法解释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客观性证据审查 

随着浙江张氏叔侄奸杀案、杭州五青年抢劫杀人案、河南死刑保证书案等重大刑事冤案的曝光与纠正，客观性证据审查模

式赢得了法学理论界、实务界的高度评价与热议。 

2011 年，浙江省检察院牵头召开了由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专家以及学者共同参与的典型刑事案件研讨会，专门探索由以言辞

证据为中心向以客观性证据审查为核心转变的证据审查模式。在经过各地方试点的不断探索与经验总结，结合专家学者的意见

建议，《死刑案件客观性证据审查工作指引（试行）》经完善后向全省各级检察机关颁布实行。 

2013 年新《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后，浙江省检察院把“以客观性证据为核心的审查模式”的应用由死刑案件向所有刑事

案件推广。浙江率先在全国将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运用于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等诉讼环节，并取得良好的效果。最高检为此先

后两次向全国各级检察院推广这一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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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阳光司法工程 

从 2010 年开始，浙江高院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实施“阳光司法”工程。2011 年 2 月 25 日省高院颁布施行了《浙江法院

阳光司法实施标准》，并于 2012 年颁布了首个司法透明指数，使得司法公开走向量化。 

阳光司法重在司法公开透明。浙江依托信息科学技术，不断提高司法公开的信息化水平和现代化水平。“浙江法院公开网”

是全国首个能让省、市、县三级法院实现一体化公开、一站式服务、智能化应用的司法信息公开网站，它能够对所有审判执行

工作进行全面、动态和及时的监控；同时，检察机关可以通过互联网或案件管理大厅向公众全部或有权限地公开法律文书。让

司法在阳光下运行，有助于健全错案防止和矫正机制，谨防冤假错案发生。 

三、法治浙江建设任重道远 

浙江在坚持国家单一法治大原则的前提下，着眼本省实际，结合地方特色，创造性地进行法治建设的探索与实践。“法治浙

江”建设实施至今，浙江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项工作取得佳绩，有力地推动了浙江各项事业的科学发展。但法治浙江

建设路程漫漫。 

（一）司法体制改革任务艰巨 

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今后司法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明确司改的任务是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

职业保障制度、探索建立省以下地方法检人财物统一管理模式。这四项改革中的任何一项困难都不小。浙江积极推进这四项改

革，法官、检察官员额制改革已经完成省内试点工作，目前正在全省铺开。司法改革是一项长远、繁重而又艰巨的任务，需要

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需要触及根本，单单的技术改革已经解决不了长期存在的审判权与检察权行政化、地方化的问题，还有

案多人少的矛盾。司法改革能否破除痼疾、稳定队伍、赢得民心，是否会衍生出新问题，这些问题又该如何破解，都需要长时

间的实践检验。 

（二）法治宣传仍然需要紧抓 

较之一些中西部省市，浙江的法治环境优良，法治建设也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但现实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一些关乎法治的

矛盾心态和行为：看见他人不尊法时会去抱怨谴责，而自己做事却时时规避法律、钻法律漏洞；维护权益的时候把法律当利剑，

谋取利益时把法律抛脑后；领导说群众违法违规现象多，群众说领导以权压法有问题；执法者说被执法对象屡屡抗法，被执法

对象说执法者不作为乱作为„„这些现象存在于我们个人或者我们的身边。或许有人对这些不以为意，认为只是一部分人的心

态和行为，可以不必重视。但我们所要的法治社会是全民的法治，只有这样的法治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大公约数。 

全面深化法治浙江建设，既要有政治制度、法律体系方面的顶层创设，还要有社会心理、社会风尚层面的努力建设与全民

遵纪守法、践行法治的实践行动。十年法治浙江建设之路也证明，法治的建设是全省人民的共同事业，需要全省人民的共同努

力。只有实现法治的社会化，法治浙江之路才能越走越远。注释：以基层法院所在地政府为被告的案件和原告、第三人为 10 人

以上的集团诉讼案件，是重大、复杂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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